保險代理人／經紀人／公證人重行執業許可申請書

受文者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

主  旨：茲依保險代理人/經紀人/公證人管理規則相關規定，檢附左列書件乙份

        申請自  年  月  日重行執業，請 查照。
	執業種類
	□財產保險代理人       □財產保險經紀人       □一般保險公證人

□人身保險代理人       □人身保險經紀人       □海事保險公證人

	申
	名稱
	      
	統一編號
	
	公司電話

聯絡人電話
	(  )

(  )

	請
	負責人
	
	執業

證書號碼
	
	傳真號碼
	 (  )

	人
	資本額
	新台幣          元
	營業

所在地
	

	簽署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    

□男□女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年  月  日

	人
	戶籍地址
	
	聯絡電話
	(  )

	
	服務於
	□總公司   □(      )分公司

	項次
	申請項目及應自評項次
	評估內容
	附件頁次索引
	自行評估
	主管機關審核意見

	
	□

同時申領簽署人證書
	□

已僱領有證書之簽署人
	
	
	符合
	不符合
	

	1
	○
	○
	檢附前次本會核准暫停/延長暫停執業之核准函影本。

(核准停業期限屆滿日__年__月__日)
	
	
	
	

	2
	○
	○
	檢附董事或股東會議紀錄(應敘明本次擬重行執業之起始日期)
	
	
	
	

	3
	○
	○
	檢附應依管理規則第33條加入□商業同業公會或□協會會員證影本。
	
	
	
	

	4
	○
	○
	檢附繳存保證金證明或投保專業責任保險保單影本各乙份 (同時具備人身及財產保險經紀人業務者，應依業務別分別繳存或投保)

□保證金(屬個人名義執業者:20萬/屬公司組織者:實收資本額15%>60萬)，若為現金$________(繳存央行收據)；若為公債或庫券$________(債券到期日：__年___月___日，購買及公務保證證明)。

□專業責任保險保單(屬個人名義執業者：每一事故保險金額至少50萬/屬公司組織者：按實收資本額之15﹪投保，每一事故保險金額至少100萬；保險期間累積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最低每一事故保險金額之3倍；前述金額屬保險經紀人者為2倍，屬經營再保險經紀業務者為4倍)

_____產物保險公司，保單號碼__________，保險到期日：__年__月__日；每一事故保險金額__________，累積保險金額__________。
	
	
	
	

	5
	○
	
	檢附規費□現金□票據(抬頭為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)

新台幣＄________元(每一張執業證書新台幣1,250元，其中含登記費500元、證照費750元)。
	
	
	
	

	6
	○
	○
	至少應僱有資格合格者ㄧ人(姓名)______________擔任簽署工作。
	
	
	
	

	7
	
	○
	所僱簽署人已領有執業證書之影本(證書號碼:_______________)
	
	
	
	

	8
	○
	
	簽署人同時具保險代理人/經理人/公證人資格者，僅得擇一申領執業證書。
	
	
	
	

	9
	○
	○
	簽署人不得同時為兩家以上公司擔任簽署工作。
	
	
	
	

	10
	○
	○
	簽署人非任職保險業及有關公會現職人員或登錄為保險業務員。
	
	
	
	

	11
	○
	
	檢附簽署人身分證明(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籍謄本)。
	
	
	
	

	12
	○
	
	檢附簽署人資格(敘明符合_____管理規則第5條第1項第__款規定)及證明文件影本(及格證書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。
	
	
	
	

	13
	○
	
	檢附簽署人最近二年內取得主管機關認可□職前教育訓練證明；□取得職前教育訓練證明已二年以上者，得檢附已取得之職前教育訓練證明及最近二年內在職教育訓練證明（__________核發證書字號______第_____號、第___期、___年___月___日結業）。
	
	
	
	

	14
	○
	○
	檢附簽署人無管理規則第7條各款所列情事之聲明書(聲明內容如有虛偽不實或故意遺漏，聲明人應受相關法令處分)。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· 輔助人系統建檔-執業登記號碼     
· 輔助人系統建檔-執業證書號碼

	· 主管機關綜合審核意見：□准予照辦；□函請補件；□未便照准


填表說明：

1、「執業種類」欄請「□」勾選（如「ˇ」）所擬辦理執業種類事項。

2、請於「申請項目及應自評項次」欄下方所列「□」勾選（如「ˇ」）所擬辦理之事項，其中所列「○」即表示申辦該項業務應自評項次，如項次11所列「檢附簽署人身分證明」，即表示申請簽署人執業證書登記時應具備之文件。
3、「評估內容」欄應請填寫相關應填具之資料，如項次6所列「至少應僱有資格合格者ㄧ人(姓名)______________擔任簽署工作。」請於空格部分填寫擬僱用之簽署人如「李大同」。

4、「附件頁次索引」欄係指所檢附附件資料，應以A4大小紙張填送，並請預先編製頁碼，同時就該項次資料所在頁碼填寫，如項次11所列「簽署人身分證明」位於所附資料第15頁者，請於「附件頁次索引」欄填寫「15」。另相關證明文件為影本者，應加蓋或書寫「與正本無誤」，並由申請人（公司）蓋章核對。
5、「自行評估」欄係指申請人自行評估所檢附之資料，是否符合「評估內容」欄所列事項，若符合者請於「符合」欄中勾選如「ˇ」，若不符合者請於「不符合」欄中勾選如「ˇ」。

6、「主管機關審核意見」欄或其他顏色標示部係留供主管機關審核之用，請勿填寫。

7、申請人應確實填寫本申請書並確認附件資料之正確與齊備，若有未齊備者，將影響申請案件核准之時程。主管機關於收受申請人檢齊之申請文件翌日起25天函復准駁或補件。

8、經限期通知補正惟未於期限內補正完成，或經核與管理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不符者，主管機關得退回或否准該申請案件，且原附資料得不予退還。
申請人(公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  聯絡人員及電話

簽署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日

	複核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初核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承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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